
建筑规划管理处

工业项目涉及建管

有关问题



背景

随着新型工业产业的发展，现阶段工业项目的
建筑形态已有别于多年前的传统工业，对配套用房
的要求也越来越高，个别大型工业项目按规定配建
的配套用房几乎无异于现代办公建筑，甚至于形成
办公建筑群。为了合理控制建筑间距以及相关配套
设施，有必要对工业项目有关建管审查原则予以明
确。



按照《重庆市城市规划管理技术规定》
附表3规定，工业项目中用于生产功能的厂
房以及仓储建筑高度不得超过40米。为生
产服务的配套用房高度可根据实际需要合
理确定。

一、工业项目中建筑高度控制原则



（一）单独占地的配套用房总基底占地面积
不得超过总用地面积的7%。

（二）当配套用房与生产厂房混合时，无法
单独计算占地面积的，按计容建筑面积不
超过总计容建筑面积的7%原则控制。

（三）工业项目中配套用房与生产厂房的计
容建筑面积比例应具有合理性，总计容建
筑面积中绝大比例应为生产厂房功能。

二、配套用房的控制原则



三、配套用房半间距计算原则

情形一：单独占地的配套用房建筑

此类情形多在传统工业项目中存在，因用地规
模较大，场地布局条件宽裕，且按标准计算配套
用房规模较大，有条件单独占地、合理分区、集
中布置配套用房。该配套用房建筑与其他建筑产
生相对关系，在计算其半间距时，须将其视为公
建建筑进行控制。



对于与厂房建筑混合的配套用房，视其建筑高度及建筑功能判定半
间距计算规则：

情形二：厂房、配套用房混合建筑

（一）配套用房与厂房混合建设后建筑高度未超过40
米，且其主要功能为厂房的，计算半间距时整栋按
工业建筑计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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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配套用房与厂房混合建设后建筑高度虽未超过
40米，但其主要功能为配套用房的，计算半间距时
整栋按公建建筑计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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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配套用房建筑高度超过40米，当与厂房建筑混
合建设时，不论何种组合形式，计算半间距时整栋
按公建建筑计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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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工业、仓储建筑之间及与其他建筑间距计
算原则

• 项目内部厂房建筑
之间间距按相关规
范（消防、工艺要
求等）控制。

• 厂房、仓储建筑与
其他建筑之间计算
间距时，按非居住
建筑计算半间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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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工业、仓储建筑退让建设用地红线、道
路中心线的原则

• 工业、仓储建
筑退让建设用
地红线、道路
中心线时，按
非居住建筑半
间距原则控制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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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停车位配建原则

• 办公、研发、展示等配套用房的停车位
配建标准按照办公建筑标准执行；

• 楼宇工业建筑的停车位配建标准按照办
公建筑标准执行；

• 其他厂房、仓储等建筑的停车位配建标
准按工业标准执行。


